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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2年2月21日以专人送

达等方式发出通知， 并于2022年2月28日在杭州市滨江区江虹路768号浙农科创园3号楼8楼会议室以现

场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包中海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对外担保额度和审批权限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为满足业务发展需要，提高资产运营效率，公司拟于2022年度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企业开展总额不

超过108.60亿元（含）对外担保，其中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浙江华通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控股企业浙

江景岳堂药业有限公司担保额度为0.20亿元（含）；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农资集团有限公司对下属控股

企业、控股企业之间及其内部担保额度为108.40亿元（含）。担保额度有效期限为自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审议该事项的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2022年度对外担保额度和审批权限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18号）。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为降低公司管理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国内资信较好的商业银行开展合计

共享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1亿元（含）的票据池业务，有效期限为自公司2022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审议该事项的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有效期内，上述票据池额度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2022年度开展票据池业务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19号）。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为有效避免外汇市场、经营商品价格的波动所带来的业务经营风险，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保障日常

经营运作资金需求、 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及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2022年公司拟使用自有资

金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交易最高额度为2.31亿美元或等值货币，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保证金最高额

度为人民币1.00亿元。 上述套期保值业务在限定额度内可循环使用，有效期限为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

之日起至下一年度审议该事项的董事会召开之日止（不超过12个月），期限内任一时点的交易金额（含

前述投资的收益进行再投资的相关金额）不超过该预计额度。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2022年度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20号）。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包中海、林昌斌、夏晓峰、姚瑶、钱木水系关联董事，回避

表决。

根据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对2022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预计。 2022年度，公司拟与浙

江省台州市农资股份有限公司等关联方开展总额不超过197,860万元（含）的关联交易。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21号）。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与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为提高闲置自有资金利用效率和收益，在保障公司日常经营、项目投资等资金需求，并有效控制风险

的前提下，2022年度公司拟使用总额度不超过26.5亿元（含）的闲置自有资金开展投资理财业务。 投资理

财额度自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审议该事项的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止（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2022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22号）。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要，公司拟于2022年度向合作银行申请最高不超过30亿元（含）的综合授信

额度。授信期限为自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审议该事项的股东大会

召开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2022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23号）。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鉴于公司董事李文华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向公司提交了书面辞职报告，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名曹勇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任期自股东大会通过

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曹勇奇先生当选非独立董事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曹勇奇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补选董事及董事会专

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4号）。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8、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李文华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

务。 鉴于战略委员会委员空缺，为完善公司治理，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

提名曹勇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曹勇奇先生被股东大会选举为董事后，董事会

同意补选其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调整后，公司战略委员会委员为包中海、林昌斌、钱木水、曹勇奇、吕圭源，其中包中海为

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

曹勇奇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补选董事及董事会专

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4号）。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9、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授权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公司全资公司浙江农资集团有限公司拟在中

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数字化系统升级建设项目” 项目的资

金存储与使用。同时，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及相关职能部门办理开户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存放

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及其它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授权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5号）。

10、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定于2022年3月16日（星期三）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2-026号）。

二、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1日

附件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曹勇奇，男，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学历，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员。 1992年

7月至2003年4月任浙江省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办公室秘书，进出口一部业务员、经理助理、副经理。

2003年4月至2018年6月任浙江浙农爱普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 2017年6月至2018年12月任浙

江农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2018年6月至2021年12月任浙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纪委书记、监事会

主席。 2018年6月至今任浙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2021年12月至今任浙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董事。 目前兼职情况为2015年4月至今任浙江泰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2020年1月至今任浙

江勿忘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0年3月至今任浙江省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理事会理事。

曹勇奇先生在公司实际控制人下属的浙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任职，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目前，曹勇奇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 经查询，不

存在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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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浙农股份；证券代码：002758）于2022

年2月25日、2022年2月28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3.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自查，并经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函询确认，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

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5.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于2022年1月28日披露了《2021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2-011号）。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上述业绩预告不存在应修正的情况，公司2021年度具体财务数据请以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为准；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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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2年2月21日以现场送

达、电话等方式发出通知，并于2022年2月28日在杭州市滨江区江虹路768号浙农科创园3号楼8楼会议室

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陈志浩先生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董

事会秘书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一、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对外担保额度和审批权限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2022年度对外担保额度和审批权限事项充分考虑了下属企业2022年资金

安排和实际需求情况，有利于充分利用及灵活配置公司资源，解决控股子公司的资金需要，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担保事项的审议及决策程

序合法，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2022年度对外担保额度和审批权限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18号）。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开展票据池业务，可以将公司的应收票据和待开应付票据统筹管理，提高

公司流动资产的使用效率，减少资金占用，优化财务结构，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事项的审议及决策程序合法，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 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2022年度开展票据池业务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19号）。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及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相关审批程序符合国家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已制定《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商品期货套期保值

业务管理制度》，通过加强内部控制，落实风险防范措施。 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能有效的防范和化解

由于汇率波动、商品价格波动带来的经营风险，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管理层就套期保值交易出具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符合法律法规的规

定和公司业务发展需求，具有可行性。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开展外汇及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2022年度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20号）。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及下属控股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所需，关联交易定价符合

市场交易原则，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关联交易

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21号）。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与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有利于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

增加公司自有资金收益，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且相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6.5亿元（含）的闲置自有资金

适时进行投资理财。 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2022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22号）。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授权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有助于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

和使用，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且相关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及相关职能部门办理开户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存放银行签订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及其它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授权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5号）。

二、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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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选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

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2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与《关于选举公司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 《关于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2022年2月22日， 公司董事李文华先生因工作岗位调整原因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第

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2月23日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14号）。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2年2

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与《关于选举公司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

核，同意提名曹勇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曹勇奇先生被股东大会选举为董事后，

董事会同意补选其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调整后，公司战略委员会委员为包中海、林昌斌、钱木水、曹勇奇、吕圭源，其中包

中海为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 曹勇奇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同日于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2-016号）。

本次补选董事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

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对董事候选人提名事项出具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于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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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2年度对外担保额度和审

批权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企业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50%，相关担保均为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企业的担保。 该部分企业经营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总体

来看本次担保风险可控。

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2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

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对外担保额度和审批权限的议案》，根据公司

经营发展的需要，提高资产运营效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对公司2022年度对外担保额度和审批权限进行相应安排，该

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拟于2022年度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企业开展总额不超过108.60亿元（含）对外担保，其中公司

对全资子公司浙江华通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控股企业浙江景岳堂药业有限公司担保额度为0.20亿

元（含）；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农资集团有限公司对下属控股企业、控股企业之间及其内部担保额度为

108.40亿元（含）。在上述担保总额中，对资产负债率超70%的企业担保额度为55.18亿元（含），对资产负

债率未达70%的企业担保额度为53.42亿元（含）。 上述对外担保额度是基于公司目前业务情况的预计，

如果年度内公司新增子公司，将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在对应资产负债率类型的担保额度范围内进行相应调

整。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浙江华通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控股企业浙江景岳堂药业有限公司的担

保

单位：万元

序号

被担保公司

名称

担保方持股比例

被担保方最近

一期资产负债

率

截至目前担

保余额

本次担保额

度

担保额度占

公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比

例

是否关联

担保

1

浙江景岳堂

药业有限公

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

华通医药集团有限公

司持 有其100%股权

42.50% 2,000.00 2,000.00 0.60% 否

对资产负债率未达70%的企业担保额度小计 2,000.00

注：1.“被担保方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为被担保方截至2021年9月30日的资产负债率。

2.“截至目前担保余额”为公司截至2022年1月31日的担保余额。

3.“担保额度占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比例” 为担保额度占公司截至2021年9月30日的净资产比例。

4.本公告中关于担保额度相关指标的释义内容一致。

（二）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农资集团有限公司对控股企业的担保、控股企业之间相互担保及其控股

企业内部担保

2022年全资子公司浙江农资集团有限公司拟对控股企业的担保、控股企业之间互保及其控股企业内

部担保总额为108.40亿元。 其中，浙江农资集团有限公司对其7家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为8.60亿元；公司8

家控股企业之间相互担保额度为18.40亿元；7家控股企业内部担保额度为81.40亿元，具体为：惠多利农

资有限公司内部担保额度为13.60亿元，浙江浙农爱普贸易有限公司内部担保额度为7.80亿元，浙江浙农

金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内部担保额度为0.65亿元，浙江石原金牛化工有限公司内部担保额度为0.50亿元，

浙江金昌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内部担保额度为37.35亿元， 浙江农资集团金诚汽车有限公司内部担保额度

为21.30亿元，浙农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内部担保额度为0.20亿元。

1、浙江农资集团有限公司对控股企业的担保

单位：万元

序号 被担保公司名称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被担保方最近

一期资产负债

率

截至目前担

保余额

本次担保额度

担保额度占公司

最近一期净资产

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1 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 66% 76.15% 0.00 12,000.00 3.63% 否

2

浙江浙农爱普贸易有限

公司

52% 73.53% 6,749.00 33,000.00 9.97% 否

3

浙江农资集团金诚汽车

有限公司

52% 75.43% 0.00 10,000.00 3.02% 否

对资产负债率超70%的企业担保额度小计 55,000.00

4

浙江浙农金泰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51% 61.16% 0.00 3,000.00 0.91% 否

5

浙江石原金牛化工有限

公司

40% 26.25% 0.00 3,000.00 0.91% 否

6

浙江金昌汽车集团有限

公司

51% 54.5% 0.00 20,000.00 6.04% 否

7 浙农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52% 18.06% 0.00 5,000.00 1.51% 否

对资产负债率未达70%的企业担保额度小计 31,000.00

合计 86,000.00

2、控股企业之间的相互担保

单位：万元

序

号

担保公司名称 被担保公司名称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截至目前担

保余额

本次担保额

度

担保额度占公

司最近一期净

资产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1

浙江浙农爱普

贸易有限公司

惠多利农资有限

公司

0.00% 76.15% 11,552.00 40,000.00 12.09% 否

2

浙江浙农爱普

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宁丰惠多利

农资有限公司

0.00% 79.29% 6,680.00 17,000.00 5.14% 否

3

浙江浙农爱普

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惠多利农资

连锁有限公司

0.00% 79.33% 6,048.80 13,000.00 3.93% 否

4

惠多利农资有

限公司

浙江浙农爱普贸

易有限公司

0.00% 73.53% 59,908.00 70,000.00 21.15% 否

5

浙江浙农金泰

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浙江农资集团金

诚汽车有限公司

0.00% 75.43% 0.00 7,000.00 2.12% 否

6

浙江石原金牛

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农资集团金

诚汽车有限公司

0.00% 75.43% 133.00 7,000.00 2.12% 否

对资产负债率超70%的企业担保额度小计 154,000.00

7

浙江石原金牛

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浙农金泰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0.00% 61.16% 2,644.22 8,000.00 2.42% 否

8

浙江浙农金泰

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浙江石原金牛化

工有限公司

0.00% 26.25% 1,212.00 8,000.00 2.42% 否

9

浙江农资集团

金诚汽车有限

公司

浙江石原金牛化

工有限公司

0.00% 26.25% 2,173.00 7,000.00 2.12% 否

10

浙江农资集团

金诚汽车有限

公司

浙江浙农金泰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0.00% 61.16% 2,444.62 7,000.00 2.12% 否

对资产负债率未达70%的企业担保额度小计 30,000.00

合计 184,000.00

3、控股企业内部担保

（1）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内部担保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公司名称

被担保公司

名称

担保方持股

比例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截至目前担

保余额

本次担保额

度

担保额度占

公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比

例

是否关

联担保

1

惠多利农资有限

公司

浙江宁丰惠

多利农资有

限公司

100.00% 79.29% 29,159.50 70,500.00 21.30% 否

2

惠多利农资有限

公司

浙江惠多利

农资连锁有

限公司

100.00% 79.33% 26,571.37 45,000.00 13.60% 否

3

惠多利农资有限

公司

浙江金富惠

多利农资有

限公司

100.00% 74.83% 2,450.00 3,000.00 0.91% 否

4

惠多利农资有限

公司

江苏惠多利

农资连锁有

限公司

88.80% 81.87% 0.00 3,000.00 0.91% 否

5

惠多利农资有限

公司

浙江浙农生

态肥业有限

公司

68.00% 91.39% 981.35 2,000.00 0.60% 否

6

惠多利农资有限

公司

江苏天泰化

工有限公司

59.00% 89.09% 0.00 1,000.00 0.30% 否

7

惠多利农资有限

公司

衢州市惠多

利农资连锁

有限公司

61.88% 76.22% 1,000.00 1,000.00 0.30% 否

8

惠多利农资有限

公司

浙江农资集

团浙北惠多

利销售有限

公司

68.00% 75.80% 0.00 1,000.00 0.30% 否

9

惠多利农资有限

公司

台州浙农惠

多利农资有

限公司

67.80% 80.86% 200.00 1,000.00 0.30% 否

10

惠多利农资有限

公司

湖州市惠多

利农资连锁

有限公司

84.40% 81.51% 500.00 500.00 0.15% 否

11

惠多利农资有限

公司

长兴惠多利

农资连锁有

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湖州市惠多

利农资连锁

有限公司持

有其92%股

权

74.44% 500.00 500.00 0.15% 否

12

惠多利农资有限

公司

浙江农资集

团临安惠多

利有限公司

64.80% 74.01% 600.00 1,600.00 0.48% 否

13

惠多利农资有限

公司

温州市惠多

利农资有限

公司

57.40% 75.84% 1,000.00 1,000.00 0.30% 否

14

惠多利农资有限

公司

扬中市威金

斯肥业有限

公司

40.00% 76.36% 0.00 1,000.00 0.30% 否

15

浙江惠多利农资

连锁有限公司

衢州市惠多

利农资连锁

有限公司

0.00% 76.22% 2,400.00 2,400.00 0.73% 否

对资产负债率超70%的企业担保额度小计 134,500.00

16

浙江农资集团宁

波惠多利农资有

限公司

宁波经济技

术开发区希

之波贸易有

限公司

100.00% 57.25% 420.00 1,000.00 0.30% 否

17

惠多利农资有限

公司

淳安县惠多

利农资有限

公司

控股子公司

衢州市惠多

利农资连锁

有限公司持

有其62.5%

股权

28.68% 500.00 500.00 0.15% 否

对资产负债率未达70%的企业担保额度小计 1,500.00

合计 136,000.00

（2）浙江浙农爱普贸易有限公司内部担保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公司名

称

被担保公司名称

担保方持

股比例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截至目前担

保余额

本次担保额

度

担保额度占

公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比

例

是否关

联担保

1

浙江浙农爱

普贸易有限

公司

满洲里爱欣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100.00% 94.70% 8,642.00 40,000.00 12.09% 否

2

浙江浙农爱

普贸易有限

公司

四川誉海融汇贸易

有限公司

60.00% 78.44% 1,700.00 10,000.00 3.02% 否

3

浙江浙农爱

普贸易有限

公司

北京丰泽晟华农业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1.00% 83.53% 4,998.00 13,000.00 3.93% 否

4

北京丰泽晟

华农业科技

发展有限公

司

浙江浙农爱普贸易

有限公司

0.00% 73.53% 0.00 5,000.00 1.51% 否

5

浙江浙农爱

普贸易有限

公司

浙江爱普恒和贸易

有限公司

95.00% 80.22% 0.00 5,000.00 1.51% 否

对资产负债率超70%的企业担保额度小计 73,000.00

6

浙江浙农爱

普贸易有限

公司

浙江爱普恒源贸易

有限公司

65.00% 62.73% 0.00 5,000.00 1.51% 否

对资产负债率未达70%的企业担保额度小计 5,000.00

合计 78,000.00

（3）浙江浙农金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内部担保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公司名称

被担保公司

名称

担保方持

股比例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截至目前担

保余额

本次担保额

度

担保额度占公

司最近一期净

资产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1

浙江浙农金泰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嘉兴浙农禾

丰农业服务

有限公司

63.50% 98.36% 0.00 1,000.00 0.30% 否

2

浙江浙农金泰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金惠利

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

60.40% 78.49% 0.00 1,000.00 0.30% 否

对资产负债率超70%的企业担保额度小计 2,000.00

3

浙江浙农金泰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金惠利

农业科技服

务有限公司

65.60% 66.46% 2,095.43 4,000.00 1.21% 否

4

浙江浙农金泰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金惠

利农资有限

公司

55.00% - 0.00 500.00 0.15% 否

对资产负债率未达70%的企业担保额度小计 4,500.00

合计 6,500.00

注：上表中湖南省金惠利农资有限公司为新设公司。

（4）浙江石原金牛化工有限公司内部担保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公司名称

被担保公司

名称

担保方持股

比例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额

度

担保额度占

公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比

例

是否关联

担保

1

浙江石原金牛化

工有限公司

宁波石原金

牛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

100% 35.69% 0.00 3,000.00 0.91% 否

2

浙江石原金牛农

药有限公司

浙江石原金

牛化工有限

公司

0.00% 26.25% 0.00 2,000.00 0.60% 否

对资产负债率未达70%的企业担保额度合计 5,000.00

（5）浙江金昌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内部担保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公司名称

被担保公司

名称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截至目前担

保余额

本次担保额

度

担保额度占公

司最近一期净

资产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1

浙江金昌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

杭州金昌辰

宝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

司

100% 72.40% 6,625.89 33,800.00 10.21% 否

2

浙江金昌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

杭州金昌至

宝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

司

100% 71.28% 1,905.86 15,000.00 4.53% 否

3

浙江金昌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

南京至宝汽

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100% 77.99% 2,647.61 9,000.00 2.72% 否

4

浙江金昌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

宜兴金昌宝

顺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

司

100% 72.19% 1,048.04 6,000.00 1.81% 否

5

浙江金昌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

东阳金昌宝

顺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

司

100% 76.25% 1,701.07 8,000.00 2.42% 否

对资产负债率超70%的企业担保额度小计 71,800.00

6

浙江金昌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

浙江金湖机

电有限公司

100% 65.97% 15,331.68 53,000.00 16.01% 否

7

浙江金昌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

绍兴宝顺汽

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100% 56.38% 4,349.10 42,000.00 12.69% 否

8

浙江金昌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

诸暨宝顺汽

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100% 49.55% 1,847.33 20,000.00 6.04% 否

9

浙江金昌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

宁波金昌宝

顺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

司

100% 48.12% 720.88 6,000.00 1.81% 否

10

浙江金昌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

杭州金昌宝

顺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

司

100% 53.01% 716.02 9,500.00 2.87% 否

11

浙江金昌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

宁波金昌宝

湖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

司

100% 31.47% 84.46 3,000.00 0.91% 否

12

浙江金昌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

浙江金昌宝

湖汽车有限

公司

100% 46.30% 1,852.66 12,000.00 3.63% 否

13

浙江金昌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

上虞金昌宝

顺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

司

100% 49.23% 1,374.89 14,000.00 4.23% 否

14

浙江金昌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

杭州金昌杭

德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

100% 66.94% 0.00 10,000.00 3.02% 否

15

浙江金昌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

金华金昌宝

顺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

司

100% 61.91% 2,789.56 18,200.00 5.50% 否

16

浙江金昌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

绍兴宝晨汽

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100% 60.88% 3,368.67 22,000.00 6.65% 否

17

浙江金昌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

宁波市宝昌

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100% 67.30% 1,758.91 19,000.00 5.74% 否

18

浙江金昌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

桐乡市宝昌

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100% 51.54% 3,105.51 15,000.00 4.53% 否

19

浙江金昌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

嘉兴宝华汽

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100% 51.88% 3,059.07 16,000.00 4.83% 否

20

浙江金昌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

苏州宝华汽

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100% 65.17% 6,153.51 18,000.00 5.44% 否

21

浙江金昌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

海宁新奥汽

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100% 58.19% 0.00 5,000.00 1.51% 否

22

浙江金昌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

扬州宝顺汽

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100% 60.59% 1,873.15 7,000.00 2.12% 否

23

浙江金昌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

平湖金昌宝

顺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

司

100% 5.49% 0.00 6,000.00 1.81% 否

24

浙江金昌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

苏州至宝汽

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100% - 0.00 6,000.00 1.81% 否

对资产负债率未达70%的企业担保额度小计 301,700.00

合计 373,500.00

注：上表中平湖金昌宝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苏州至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为新设公司。

（6）浙江农资集团金诚汽车有限公司对下属企业的担保

单位：万元

序

号

担保公司名

称

被担保公司

名称

担保方持

股比例

被担保方最近

一期资产负债

率

截至目前担

保余额

本次担保额

度

担保额度占公

司最近一期净

资产比例

是否关联

担保

1

浙江农资集

团金诚汽车

有限公司

浙江金庆铃

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93.60% 70.04% 1,260.00 8,500.00 2.57% 否

2

浙江农资集

团金诚汽车

有限公司

台州宝诚汽

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100% 72.04% 5,693.35 35,000.00 10.58% 否

3

浙江农资集

团金诚汽车

有限公司

临海宝诚汽

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100% 71.26% 2,206.40 18,000.00 5.44% 否

对资产负债率超70%的企业担保额度小计 61,500.00

4

浙江农资集

团金诚汽车

有限公司

宁波港诚汽

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100% 57.99% 0.00 1,000.00 0.30% 否

5

浙江农资集

团金诚汽车

有限公司

丽水宝顺行

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100% 65.00% 9,891.50 24,000.00 7.25% 否

6

浙江农资集

团金诚汽车

有限公司

台州卡迪汽

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100% 64.53% 276.00 3,000.00 0.91% 否

7

浙江农资集

团金诚汽车

有限公司

宁波凯迪汽

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100% 34.71% 0.00 2,000.00 0.60% 否

8

浙江农资集

团金诚汽车

有限公司

浙江金诚上

通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

司

100% 68.38% 50.00 3,000.00 0.91% 否

9

浙江农资集

团金诚汽车

有限公司

浙江金诚凯

迪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

司

100% 49.13% 2,500.00 5,000.00 1.51% 否

10

浙江农资集

团金诚汽车

有限公司

台州金诚庆

铃汽车有限

公司

100% 30.72% 0.00 1,000.00 0.30% 否

11

浙江农资集

团金诚汽车

有限公司

丽水宝顺行

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100%

65.00% 0 5,000.00 1.51% 否

台 州 宝 诚

汽 车 销 售

服 务 有 限

公司

0.00%

12

浙江农资集

团金诚汽车

有限公司

丽水宝顺行

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100%

65.00% 782.60 1,500.00 0.45% 否

浙 江 金 庆

铃 汽 车 销

售 有 限 公

司

0.00%

13

浙江农资集

团金诚汽车

有限公司

浙江金诚凯

迪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

司

100%

49.13% 4,812.00 8,000.00 2.42% 否

宁 波 凯 迪

汽 车 销 售

服 务 有 限

公司

0.00%

宁 波 港 诚

汽 车 销 售

服 务 有 限

公司

0.00%

14

浙江农资集

团金诚汽车

有限公司

宁波凯迪汽

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100%

34.71% 5,432.00 38,000.00 11.48% 否

浙 江 金 诚

凯 迪 汽 车

销 售 服 务

有限公司

0.00%

余 姚 凯 迪

汽 车 销 售

服 务 有 限

公司

0.00%

宁 波 港 诚

汽 车 销 售

服 务 有 限

公司

0.00%

15

浙江农资集

团金诚汽车

有限公司

宁波港诚汽

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100%

57.99% 19,442.00 49,000.00 14.81% 否

宁 波 凯 迪

汽 车 销 售

服 务 有 限

公司

0.00%

浙 江 金 诚

凯 迪 汽 车

销 售 服 务

有限公司

0.00%

浙 江 甬 通

汽 车 贸 易

有限公司

0.00%

16

浙江农资集

团金诚汽车

有限公司

台州卡迪汽

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100%

64.53% 516.00 6,000.00 1.81% 否

宁 波 港 诚

汽 车 销 售

服 务 有 限

公司

0.00%

17

浙江农资集

团金诚汽车

有限公司

浙江金诚上

通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

司

100%

68.38% 1,004.00 3,000.00 0.91% 否

浙 江 金 庆

铃 汽 车 销

售 服 务 有

限公司

0.00%

丽 水 丽 众

汽 车 有 限

公司

0.00%

18

浙江农资集

团金诚汽车

有限公司

缙云宝顺行

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

100%

62.13% 0.00 1,000.00 0.30% 否

丽 水 宝 顺

行 汽 车 销

售 服 务 有

限公司

0.00%

19

浙江农资集

团金诚汽车

有限公司

丽水丽众汽

车有限公司

0.00%

16.67% 0.00 1,000.00 0.30% 否

浙 江 金 诚

上 通 汽 车

销 售 服 务

有限公司

100%

对资产负债率未达70%的企业担保额度小计 151,500.00

合计 213,000.00

注：上表中丽水丽众汽车有限公司为新设公司。

（7）浙农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内部担保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公司名称

被担保公司

名称

担保方持股

比例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额

度

担保额度占

公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比

例

是否关联

担保

1

浙农现代农业有

限公司

杭州浙农广

通农业科技

服务有限公

司

34% 69.69% 0.00 1,000.00 0.30% 否

2

浙农现代农业有

限公司

浙江浙农飞

防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

100% 46.34% 0.00 1,000.00 0.30% 否

对资产负债率未达70%的企业担保额度合计 2,000.00

二、被担保企业的基本情况

被担保企业基本情况详见附表。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担保为拟担保授权事项，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将由公司及相关子公司与融资机构等共同协商确

定。

四、担保期限及相关授权

本次确定的公司对外担保额度，包括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浙江华通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控股企业

浙江景岳堂药业有限公司的担保，全资子公司浙江农资集团有限公司对控股企业的担保、控股企业之间

相互担保及其控股企业内部担保，担保额度有效期限为自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下一年度审议该事项的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审批的担保额度内行使决策权，公司及下属企

业相关部门负责办理具体事宜。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2022年度对外担保额度和审批权限事项是基于公司2022年度资金安排和经营发展的实际需

要，有利于充分利用及灵活配置公司资源，解决公司整体资金需要，提高公司决策效率，有利于提升公司

经营效益。 本次担保中被担保对象的其他股东将以其持有相关企业的股权提供反担保，相关企业经营稳

定，资信状况良好，总体来看本次担保风险可控。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2022年度对外担保额度和审批权限事项是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 为提高资产运营效率，公

司及子公司经营发展和实际业务的资金需要。 对其提供的最高担保额度以及担保项下的融资用途适当，

被担保对象的经营及财务状况良好，提供上述担保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侵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本次担保事项的审议及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信息披露充分。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监事会意见

本次2022年度对外担保额度和审批权限事项充分考虑了下属企业2022年资金安排和实际需求情

况，有利于充分利用及灵活配置公司资源，解决控股子公司的资金需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担保事项的审议及决策程序合法，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108.60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的

328.14%，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66.97%。 截至2022年1月3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实际担保余额为30.14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的91.07%，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1.85%，占公司2021年度对外担保总额度的30.38%。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

额、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1日

附件：

被担保人基本信息表

1、浙江景岳堂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景岳堂药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9月4日，注册地点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钱清镇凤仪村，法定

代表人为钱木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00万元。 主营业务为药品生产、中草药种植和收购、销售等。 为

公司下属企业，无不良信用事项，非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2020年12月末与2021年9月末均无或有事项。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59,640.35 61,690.01

负债总额 22,574.92 26,220.49

净资产 37,065.43 35,469.52

项目 2020年度 2021年1-9月

营业收入 30,157.64 30,571.31

利润总额 -706.70 1,145.69

净利润 -757.16 1,145.69

2、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

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4月8日，注册地点为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江虹路768号

3号楼5层5321室，法定代表人为陈达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500万元，主营业务为化肥、农药的销售

等。 为公司下属企业，无不良信用事项，非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2020年12月末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95,

756.25万元（为正常经营活动开展银行融资提供的担保）。 截至2021年9月末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113,

769.47万元（为正常经营活动开展银行融资提供的担保）。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239,341.17 282,308.80

负债总额 170,483.40 214,986.53

净资产 68,857.77 67,322.27

项目 2020年度 2021年1-9月

营业收入 559,712.74 610,729.91

利润总额 7,060.99 7,166.43

净利润 6,441.24 6,206.49

3、浙江宁丰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

浙江宁丰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10月12日， 注册地点为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

江虹路768号3号楼3319室，法定代表人为陈达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万元，主营业务为化肥、塑料

原料、化工原料及制品的销售等。 为公司下属企业，无不良信用事项，非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2020年12月

末与2021年9月末均无或有事项。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61,634.58 58,108.25

负债总额 50,499.78 46,076.96

净资产 11,134.80 12,031.29

项目 2020年度 2021年1-9月

营业收入 77,264.01 134,601.50

利润总额 411.47 850.76

净利润 352.63 786.52

4、浙江金富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

浙江金富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12月6日， 注册地点为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虹路768

号3号楼3303室，法定代表人为缪宏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500万元，主营业务为化肥、化工原料、农副

产品的销售等。 为公司下属企业，无不良信用事项，非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2020年12月末与2021年9月末

均无或有事项。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7,867.04 13,405.19

负债总额 4,463.69 10,031.02

净资产 3,403.35 3,374.17

项目 2020年度 2021年1-9月

营业收入 15,569.09 875.18

利润总额 9.33 -29.00

净利润 6.99 -29.18

5、浙江惠多利农资连锁有限公司

浙江惠多利农资连锁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2月11日， 注册地点为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虹路768

号3号楼3320室，法定代表人为陈达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万元，主营业务为农药、化肥的经营等。

为公司下属企业，无不良信用事项，非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2020年12月末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2,400万元

（为正常经营活动开展银行融资提供的担保）。 截至2021年9月末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2,400万元（为正

常经营活动开展银行融资提供的担保）。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45,922.04 58,708.47

负债总额 33,873.00 46,574.64

净资产 12,049.04 12,133.83

项目 2020年度 2021年1-9月

营业收入 59,741.56 60,753.32

利润总额 41.74 103.73

净利润 39.29 84.80

6、江苏惠多利农资连锁有限公司

江苏惠多利农资连锁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9月14日， 注册地点为南京市玄武区龙蟠路155号3幢

228室，法定代表人为丁德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万元，主营业务为化肥、农药的销售等。 为公司下

属企业，无不良信用事项，非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2020年12月末与2021年9月末均无或有事项。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7,404.14 14,498.49

负债总额 5,045.16 11,870.17

净资产 2,358.98 2,628.32

项目 2020年度 2021年1-9月

营业收入 36,961.61 39,583.29

利润总额 -78.21 308.68

净利润 -87.24 269.34

7、江苏天泰化工有限公司

江苏天泰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5月18日， 注册地点为南京市六合区龙池街道雄州南路399号

恒利园区228幢一单元202室，法定代表人为金国明，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万元，主营业务为危险化学

品经营、化肥及化工产品的销售等。 为公司下属企业，无不良信用事项，非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2020年12

月末与2021年9月末均无或有事项。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24,066.13 22,804.65

负债总额 21,900.64 20,316.76

净资产 2,165.49 2,487.89

项目 2020年度 2021年1-9月

营业收入 126,635.85 165,619.21

利润总额 16.49 398.10

净利润 -61.72 322.40

8、衢州市惠多利农资连锁有限公司

衢州市惠多利农资连锁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9月8日，注册地点为衢州市三衢路997号，法定代表

人为杨海果，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250万元，主营业务为危险化学品经营，化肥、农药、农膜的销售等。为公

司下属企业，无不良信用事项，非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2020年12月末与2021年9月末均无或有事项。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8,768.45 11,469.88

负债总额 5,784.93 8,742.99

净资产 2,983.52 2,726.89

项目 2020年度 2021年1-9月

营业收入 20,797.36 19,893.97

利润总额 170.85 53.95

净利润 203.07 50.65

9、浙江农资集团临安惠多利有限公司

浙江农资集团临安惠多利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10月22日， 注册地点为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锦城

街道衣锦街573号1幢3楼，法定代表人为张万成，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万元，主营业务为危险化学品经

营，化肥、农药、农膜的销售等。 为公司下属企业，无不良信用事项，非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2020年12月末

与2021年9月末均无或有事项。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4,332.43 3,030.37

负债总额 3,458.36 2,242.68

净资产 874.07 787.69

项目 2020年度 2021年1-9月

营业收入 6,960.79 4,918.85

利润总额 121.92 16.77

净利润 118.66 13.62

10、淳安县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

淳安县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1月2日， 注册地点为淳安县千岛湖镇新安东路183号601

室，法定代表人为池艳贞，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万元，主营业务为危险化学品经营，化肥、农药、农膜的销

售等。 为公司下属企业，无不良信用事项，非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2020年12月末与2021年9月末均无或有

事项。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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